
1. 检查单：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

2.检查模块：机械行业

3.检查项：未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

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联锁的行为

4.对应职权编号：无

5.检查内容：铸造用熔炼炉、精炼炉、压铸机、氧枪的冷却

水系统未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或者

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属加热、输送控制系统联锁的

6.检查标准：

6.1 铸造用熔炼炉、精炼炉冷却水系统未设置出水温度监测

报警装置，或者出水温度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属加热系

统联锁。

6.2 铸造用熔炼炉、精炼炉冷却水系统未设置进出水流量差

监测报警装置，或者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

属加热系统联锁。

6.3 用于压铸机模温控制的冷却水系统未设置出水温度监测

报警装置，或者出水温度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属输送控

制系统联锁。

6.4 用于压铸机模温控制的冷却水系统未设置进出水流量差

监测报警装置（或者等效的测漏报警装置，如水压监测报警

装置），或者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或者等效的测漏

报警装置，如水压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属输送控制系



统联锁。

6.5 氧枪的冷却水系统未设置出水温度监测报警装置，或者

出水温度监测报警装置未与氧气输送控制系统联锁。

6.6 氧枪的冷却水系统未设置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

或者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未与氧气输送控制系统联

锁。

6.7 除外情形：

（1）有色合金铸造用机边熔保一体炉，未设置出水温度、

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

属加热、输送控制系统联锁；

（2）用于非镁合金压铸且锁模力小于 2000 吨（含）、开合

模区域设有安全门或者安全挡板的压铸机，用于模温控制的

冷却水系统未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

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熔融金属输送控制系统联锁。


